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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

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海运合作议定书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（以下简称“缔

约双方”），在一九六０年一月十八日签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

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商航海条约》的基础上，为进一步加强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，从确保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外贸货物海上运输的共同责任出发，

为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海

运合作，遵照国际法原则，特别是国家主权平等、互不干涉内政、

平等互利和航运自由的原则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 

  第一条  

  在本议定书中：  

  一、“船舶”系指悬挂缔约任何一方国旗并在该国注册的商船，

或航运公司的期租船。本议定书不适用于军舰、辅助军舰和其他非

商业用途的船舶和渔船。  

  二、“船员”系指实际受雇在船上工作或服务的并列入船员名

单的全体人员。  

  三、“航运公司”系指在两国任何一方设有总部的航运公司。  

  四、缔约双方国家主管当局系指：  

  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为： 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；  

  —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方为：  

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交通部。  

  第二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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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缔约双方应以各种方式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

国（以下简称两国）之间海运方面的合作。为此，经缔约双方国家

主管当局同意，可就以下问题举行会晤：  

  一、进一步发展两国航运机构和公司的双边海运合作；  

  二、两国航运机构和公司在国际航运市场上就班轮和不定期船

合作的可能性，不论双方是共同经营或单独经营；  

  三、在国际组织和航运会议有关活动以及在应用和执行国际性

航运规章的经验方面，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；  

  四、交流两国航运科技研究信息以及这种研究工作的成果在海

运计划、管理和组织方面的应用情况；  

  五、排除可能影响两国间海上运输的障碍；  

  六、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。  

  第三条  

  一、按照国际惯例，缔约双方国家的船舶有平等参加双边贸易

货物运输的权利，同时有权承运对方国家与第三国之间的贸易货物。  

  二、本条规定不影响悬挂第三国国旗的商船从事两国间货物运

输的权利。  

  第四条  

  缔约双方应在各自国家法律和港口规章允许的范围内，采取各

种必要的措施，改善对方国家的船舶在本国海港的船舶速遣条件。

缔约双方国家主管当局应就这方面所发生的问题进行讨论，商定解

决这些问题的适当办法。  

  第五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国家的船舶及其船员、旅客和货物，在缔约另一

方国家的领海、内海及港口时，须遵守该国的有关法律和规章，特

别要遵守其关于交通和安全规则，以及边防、海关、外币、卫生和

动、植物检疫的规定。  

  二、缔约一方国家的司法当局不得对停留在其领海、内海或港

内的缔约另一方的船舶在停留期间就船上的违法或犯罪行为进行刑

事追究。但下列情况除外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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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该违法或犯罪行为的后果已扩展到该缔约方国家的领土

或涉及到其国民的权利；  

  （二）该违法或犯罪行为危害了该缔约方国家的公共秩序、和

平或安全；  

  （三）船长或船旗国的主管外交官员或领事官员请求该国司法

机关协助；  

  （四）为打击非法走私毒品和致幻物质而采取的措施。  

  本条规定不影响缔约任何一方国家主管当局根据本国有关立法

所拥有的管制和调查权。  

  三、在第二款所述的情况下，缔约一方国家的司法机关对在其

领域内的缔约另一方的船舶采取任何行动前，应通知该船舶旗国的

外交官员或领事官员，并为该官员和该船船员联系提供方便。在紧

急情况下，可在采取行动的同时进行通知。  

  四、缔约双方互相承认对方主管当局颁发的有效的船舶文件和

证书。  

  第六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应承认缔约另一方国家主管当局颁发的海员身份

证件。缔约双方的海员身份证件分别为：  

  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为：  

  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”；  

  —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民为：  

  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海员证”。  

  二、持有第一款所列有效证件的缔约一方国家的海员可通过缔

约另一方国家的国境。船舶在港停留期间，应按照所在国家的现行

法律和规章的规定，允许他们上岸和在港口所在的城市停留。  

  第七条  

  一、本议定书第六条的规定不影响两国各自现行的适用于外国

人的入境、停留和出境的国家法律和规章。  

  二、缔约任何一方有权拒绝其认为不受欢迎的船员在其境内停

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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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八条  

  两国的航运公司利用其船舶及其期租船在两国之间或在对方国

家与第三国之间从事货物、邮件或旅客运输中或从事与航运有关的

其它服务中所获得的收入和利润，只在该航运公司总部所在的缔约

一方国家缴纳营业税、所得税及其他直接税赋。  

  第九条  

  一、为加强和促进航运方面的合作，航运公司可按照对方国家

的法律和规章，在对方国家设立常驻代表处。  

  二、第八条的免税规定也适用于根据第一款设立的代表处工作

人员的个人收入，只要这些工作人员是该航运公司总部所在国一方

国家的国民。  

  三、缔约双方在各自国家法律和规章的规定范围内，应允许对

方办事处进口工作所需的办公室设备、办公用品和广告资料以及办

事处工作人员的家具和私人用品。这些用品进出口时应免征关税。  

  第十条  

  缔约双方根据各自国家法律和规章，允许缔约另一方外交机构、

领事馆人员和航运公司代表处工作人员为完成其公务而进入港口，

登上其在港停留的船舶或其航运公司的期租船舶。  

  第十一条  

  本议定书的规定不影响缔约双方享受和承担国际海洋法、航运

方面的公约或其它国际航运规章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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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二条  

  有关本议定书的解释或执行中所产生的意见分歧，应通过缔约

双方国家主管当局之间协商解决。  

  如不能就这些意见分歧达成协议，则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。  

  第十三条  

  本议定书经缔约双方一致同意后，方可以书面进行修订。  

  第十四条  

  一、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不限。  

  二、如缔约任何一方欲终止本议定书，可以书面形式通知缔约

另一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本议定书自另一方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

月后终止。  

  本议定书于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在柏林签订，共两份，每份

都用中文、德文和英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如在解释上

发生分歧，应以英文本为准。 

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 

     代   表          代     表 

     林祖乙           海因茨·伦特纳 

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（签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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